昆府发〔2025〕16号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昆都仑区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同工同酬实施办法》的通知

区委编办、区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

现将《昆都仑区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同工同酬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4日

昆都仑区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

同工同酬实施办法
为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及《内蒙古自治区公办幼儿园机构编制标准》要求，提高昆都仑区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解决幼儿园教师编制紧缺、非在编教师（编制控制数教师）薪酬待遇差距悬殊对幼儿园教师的稳定性、幸福感和社会地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经昆都仑区人民政府研究通过，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于全区在编制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即：现有符合条件的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和今后招聘的同等身份人员。

二、招聘方式

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聘用需通过公开招聘方式进行，坚持公平、公正、竞争、择优原则。

三、管理方式

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不具有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身份，不纳入编制管理，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建立劳动关系，在编办、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备案，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终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

区委编办要做好公办幼儿园编制和控制数核定工作，并按规定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批。做好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实名制备案及单列管理工作。
区教育局要加强督促指导，并根据公办幼儿园实际用人情况，在坚持人员总量管理的前提下，按需求对编制控制数教师进行补充，并报人社局备案，报编办审批。做好编制控制数教师公开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评聘等工作，及时报人社局、编办备案。
区财政局要将编制控制数教师工资列入年度预算，按月足额发放。
区人社局要指导区教育局做好编制控制数教师公开招聘、岗位设置、职称评聘、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工作，依法保障编制控制数教师同工同酬、同等待遇。

编办、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等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根据人口结构变化、学前教育规划发展和幼儿园布局变化等情况，适时对管辖范围内幼儿园人员总量进行动态调整，一般每两到三年调整一次。

四、薪酬待遇

公办幼儿园编制控制数教师薪酬待遇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薪酬待遇参照本地公办幼儿园编内教师同类人员相同工资待遇执行。区政府依法按照国家社会保险参保政策为其缴纳“五险一金”。

五、职称晋级

编制控制数教师纳入中小学职称序列评审范围，坚持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统一，由用人单位在教育局核定的岗位比例内进行统一组织推荐，逐步提升编制控制数教师专业技术水平。

六、权益保障

编制控制数教师纳入教师统一培训范围，加强培训，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与在编教师同等享受教育系统评优评先待遇。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有关规定处理。

七、人员考核

用人单位参照《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办法》对编制控制数教师进行年度考核，考核情况报教育局、人社局备案。考核结果作为合同续聘的重要依据，考核不合格者依据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和合同约定解除劳动关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后退出教师序列。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区委编办、区教育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